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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  关于收购深圳市尤迈医疗用品有限公司49%股权的进展公告 

 

 

 

一、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

2016年 1月 23日，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自

然人薛黎明签订《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书》。公司拟以现金收购方式收购自然人薛

黎明持有的深圳市尤迈医疗用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深圳尤迈”）49%的股

权。具体内容详见于 2016年 1 月 25日刊登在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和

巨潮资讯网的《关于签订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6-001）。 

2016年 2月 26日,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收购深

圳市尤迈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49%股权的预案》，同意公司以现金收购的方式，以

人民币 18,000万元的价格收购自然人薛黎明持有的深圳尤迈 49%的股权。该交

易事项已经公司于 2016年 3月 15日召开的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

过。具体内容详见分别于 2016 年 2月 27日、3月 16日刊登在《证券时报》、

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的《关于收购深圳市尤迈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49%股

权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004）、《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16-007）。 

二、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已将本次交易股权转让款第一期款项计人民币

126,000,000元支付给交易对方，并完成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剩余的股

权转让款项计人民币 54,000,000 元尚未支付，该笔款项将于工商变更登记手续

办理完毕（即目标股权交割完毕）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交易对方付清。 

深圳尤迈已领取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新的《营业执照》，具体工

商登记信息如下： 

本公司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

完整，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

1、基本信息 

（1）名 称：深圳市尤迈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

（2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769189789F 

（3）类 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 

（4）住 所：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塘头工业区B区南岗第三工业园8栋5-6

楼 

（5）法定代表人：张超 

（6）注册资本：200 万元人民币  

（7）成立日期：2004 年 12 月 07 日  

（8）经营范围：电子仪器仪表、测量仪器、光学传感器、联接电缆、插头

插座、联接管的销售及其他国内商业、物资供销业（不含专营、专控、专卖商品）；

血氧探头、心电导联线、体温探头、脉搏血氧仪的组装生产；进出口业务（法律

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，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）。 

2、股东信息 

公司持有深圳尤迈 100%的股权。 

3、其他 

为适应深圳尤迈发展的需要，深圳尤迈经营住所由原来的“广东省深圳市南

山区沿山路金利美厂房 3栋 1C、1D、2C、2D号”变更为“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

道塘头工业区 B区南岗第三工业园 8栋 5-6楼”，亦相应完成了变更工商登记信

息。 

本次交易完成后，深圳尤迈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

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，有助于提升企业盈利能力，实现公司的整体

发展战略和规划。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 2015年度经营业绩产生影响。本次交易

所需资金为公司自筹，鉴于目前公司经营管理和资产负债情况，不会对公司的日

常生产经营及其他投资带来不利影响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二○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 




